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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6_B0_91_E5_c80_319251.htm 国家民委、国家开发

银行关于使用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金的指导意见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国家开发银行分支机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局，国家民委直属各单位： 为落实

国家民委和国家开发银行签定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研究，现就使用国家

开发银行信贷资金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贯彻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精神，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民族工作主题，推进少数民族事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落实兴边富民行动，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优势互补原则。充分发挥

民族工作部门的组织、协调、管理优势以及政策优势和国家

开发银行融资优势。建立诚信、相互支持、友好合作，共同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省负总责原

则。地方使用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金，省（自治区、直辖市

）民委要坚持“省负总责，县抓项目，共同参与，规范操作

”的方针，积极组织、协调、汇总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民族地区发展规划和项目。 （三）市场化运作原则。国家开

发银行对民委推荐的项目，按照内部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

独立审贷。在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和信用体系的条件下

，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操作。 （四）资金引导原则。国家开发

银行和民委共同努力，在国家开发银行对项目提供融资的前

提下，尽量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向民族地区投



入，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三、贷款依据

、领域和品种 （一）贷款依据：主要依托《扶持人口较少民

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

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同时，可以覆

盖到全国民族地区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项目。 （二）贷款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农牧业和农牧

产品加工业、科教文卫、中小企业、县域经济等项目，退耕

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风沙源头和沙漠化治理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项目，资源开发和深加工、旅游业、中药材

加工等优势特色产业和高科技产业项目，扶贫开发项目，社

会事业发展项目以及国家民委和国家开发银行认为需要支持

的项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